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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外专家劳务费发放事前审批表
（财ZC15）
	申请部门
	
	事项名称（讲课、咨询、评审名称）
	

	时间
	预计起始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预计截止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工作量
	（示例：讲课3学时/评审0.5天/咨询2小时）

	劳务类型
	□讲课类 □评审类 □咨询类 □其他类
	地点
	

	经费渠道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财务管理系统中的项目名称）

	费用预算
	序号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称/职务
	劳务费金额（税前）

	
	1
	
	（注：若因涉密原因事先不知道专家信息请填写预估人数与预估总金额）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……
	（可扩展附页）
	……
	……
	……

	
	费用总计
	

	
	发放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主要工作任务
	

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审核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经费部门负责人意见
	
   年   月  日
	分管校领导意见（3000元及以上）
	（线上申请审批时无需填写）
   年   月  日

	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（1万元及以上）
	（线上申请审批时无需填写）

   年   月  日
	校长意见（2万元及以上）
	（线上申请审批时无需填写）

   年   月  日

	备注：1.校外专家讲课费标准（税后）：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≤1500元/学时，正高≤1000元/学时，副高≤500元/学时，其他人员≤200元/学时；
2.省级评审活动，学校重大项目申报、评估、论证的评审费标准（税前）：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≤4000元/人·天，正高≤2000元/人·天，副高≤1200元/人·天，其他人员≤800元/人·天。
3.专家咨询、其他项目评审费标准（税前）：时间不超过3小时（含）的，按400元/人标准执行；超过3小时的，不足0.5小时的按0.5小时计算，增加50元/人；超过0.5小时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，每1小时增加100元/人。
4.其他：参照校外专家劳务费发放标准一览表。
5.校外专家劳务费发放须经事前审批后才能实施。本表为网上报销系统“经费支出事前审批单”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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